四会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
调解相关事项告知书

（向双方当事人送达） 
一、调解优势 
1.成本低。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对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或调解撤 诉的视情况予以减免诉讼费用，大大降低维权成本。 
2.效率高。调解简便灵活、快速高效，调解程序一般30天，最长不超过60天，与诉讼相比大大缩短解纷时间。 
3.影响小。调解一般不公开进行，形成的文书无须上网，可充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个人信息、隐私和商业秘密等不便公开的信息。 
4.促共赢。调解采取引导、协商、谈判、和解等平和方式化解纠纷，避免对抗，有利于双方关系修复，增加双方继续合作共赢的可能性。 
二、实行诉讼费杠杆机制 
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，原告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的，不收取案件受理费；双方当事人向本院申请司法确认的，不收取案件受理费。 
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参与调解或者有明显恶意导致调解不成的，可以酌情增加其负担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诉讼费用，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。 
调解阶段送达的起诉状及证据副本适用正式立案后的诉讼阶段，调解未果，转为正式立案后，不再重复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。 

您是否愿意同意调解？（请在对应选项后打√) 

同意调解（   ）                 不同意调解（   ） 

当事人/代理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您是否愿意同意调解？（请在对应选项后打√) 


同意调解（   ）                 不同意调解（   ） 


当事人/代理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2021年    月    日








